
合同编号： 

委托培训合同 

项目：全育医保经办系统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

甲方：  西安市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中心

乙方：  西北大学中华文化培训学院

时间：  2025 年10月15日 



甲方：西安市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中心 

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明光路166 号凯瑞大厦工座 

法定代表人：杨航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610 100MB29778009 

乙方：西北大学中华文化培训学院 

地址：西安市碑林区太白北路229 号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：孙二丽 

本着平等互利、友好合作的原则，甲方委托乙方的承办单位西北大 

学中华文化培训学院提供实施培训等有关事项，经双方共同协商，达成 

如下合作协议。 

一、委托培训项目 

项目名称：全市医保经办系统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1 培训对象：市医保经办中心在编干部、各区（县）、开发区医保 

经办机构业务骨干 

2．培训人数：每期预计55 人，以实际参培人数为准 

3 培训时间：2025 年10 月至11 月，每期5天，共两期，具体时间 

以执行时间为准 

4．培训地点：西北大学太白校区 

三、甲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

（一）甲方： 

1．负责确定学员名单，组织学员准时参加培训学习； 

2．负责指定专门人员配合乙方进行学员管理； 

3．按本协议规定如期向乙方支付培训费用； 

4．在培训过程中，可以向乙方提出合理的改进意见和建议。 

（二）乙方： 

1 按合同金额向甲方收取培训费并开具西北大学正规票据； 



2．负责安排课程、师资、食宿，并监控教学质量，如因特殊情况调 

整课程或师资，须与甲方协商处理； 

3．负责落实有关教务、教学的相关事宜； 

4．对于甲方在培训过程中提出的合理建议，乙方根据实际情况，有 

义务及时改进； 

5．根据实际培训情况，乙方为甲方受训学员办理培训结业证书或开 

具学习证明。 

四、培训费用结算及付款方式 

本次培训项目暂估培训费用总计人民币 250000 元（人民币贰拾伍万

元整）。合同签定后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％即壹拾贰万伍仟元整 

(￥: 125000.00 元）。培训项目结束完成后据实结算，支付剩余款项。 

甲方支付培训款时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，甲方收到乙方开 

具同等金额票据后完成内部审批流程后10 个工作日向乙方支付相应款 

项。 

乙方账户信息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税号）: 126100004352012743 

户名：西北大学 

开户行：建设银行西安劳动路支行 

账号： 61001740015050002234 

联行号：105791000303 

备注栏写明培训项目名称。 

五、不可抗力 

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果出现地震、疫情等，或国家政策、法律法 

规调整而导致的与本协议发生抵触等不可抗力的情况，双方应本着友好 

的态度协商履行本协议。 

保险条款 六
 
双方同意，本协议期内将各自负责本方人员、财产和设备的保险。 

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任何一方的任何人员伤亡、设备损坏或财产损失，除 



由于另一方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所造成外，均由各方自行负责处理， 

并保证另一方不因此类事件的发生而受到任何损失或牵连。 

七、争议的解决方式 

在履行本协议中产生的争议，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法解决；如协商 

不成，可向乙方所在地法院提请诉讼。 

八、协议变更及生效 

任何一方对培训时间要求变动，必须提前两周通知对方。否则，所 

有因变动而产生的额外费用，由要求变动方承担。 

合同签订后甲方不能按时支付培训费用，每逾期1 个工作日，甲方 

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的金额为培训费总额的千分之三。 

协议双方对所涉及的任何需要保密的商业情报、资料负有保密责任， 

如有泄露，因此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。 

本协议书的任何部分变更和其它未尽事宜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 

可订立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应。 

本协议壹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自双方代表 

签字盖章后生效，至双方履行完本协议全部条款时终止。 

甲方： （盖章） 

西安市医疗保障 

法定代表人： 

联系电话：呼～ 

或委托代表人： （签名 

日期：立赎上年’。月迁日 

61。1件，「扮 

乙方： 

西北大 

法定代 

联系电话： 

或委托代表人 （签名） 

日期：夕介今年／明亡日 


